
关于做好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省属高等学校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

教材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5〕20号）（附件1）精神，

现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1.各高校要严格对照教育部文件规定的推荐范围、条件与要

求，原则上按照我厅确定的推荐限额，择优推荐申报本次国家级

规划教材。各校推荐限额详见附件2。

2.请各高校于2026年1月16日前准确填写《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国家级规划教材申报工作高校联系人信息统计表》（网址：

https://v.wjx.cn/vm/h4ql0xR.aspx#），以便我厅及时发送教育部普通

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申报系统（以下简称申报系统，网

址：https://jcps.eqea.edu.cn/ghjcsb/）的用户名、密码。

3.各高校确定推荐教材并统一把关后，按要求在系统填写推荐

材料，于2026年1月23日前完成材料的审核和提交。

4.我厅确定推荐教材名单并完成网上推荐后，将及时组织相关

高校报送以下材料：（1）申报系统打印的材料（一式两份）：具

有申报编号和防伪标识的《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申

报书》及其附件材料，装订成册；（2）纸质教材（一式三份）：

右上角贴有申报编号的最新版次印次的样书。

上述材料须于 2026 年 3 月 2 日前（以收到快递日期为准）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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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报送至指定地点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纸质教材须与系统填报保持

一致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高等教育处联系人：李绍华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84720851；

电子邮箱：gjc@hnedu.cn；邮寄地址：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

238 号湖南省教育厅高教处 507 室，邮编：410001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

划教材推荐工作的通知

2.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各高校申报指标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6年1月1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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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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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

高校推荐限额

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

1 湖南师范大学 18

2 湘潭大学 18

3 长沙理工大学 8

4 湖南农业大学 8

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8

6 湖南中医药大学 8

7 南华大学 8

8 湖南科技大学 8

9 吉首大学 8

10 湖南工业大学 8

11 湖南工商大学 8

12 湖南理工学院 2

13 衡阳师范学院 2

14 湖南文理学院 2

15 湖南工程学院 2

16 湖南城市学院 2

17 邵阳学院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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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

18 怀化学院 2

19 湖南科技学院 2

20 湘南学院 2

21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

22 长沙学院 2

23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2

24 长沙医学院 2

25 湖南工学院 2

26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

2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2

28 湖南警察学院 2

29 湖南女子学院 2

30 长沙师范学院 2

31 湖南医药学院 2

32 湖南信息学院 2

33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

34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

35 湘潭理工学院 2

36 张家界学院 1

37 长沙工业学院 1

38 长沙科技学院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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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学校名称 推荐限额

39 岳阳学院 1

40 常德学院 1

4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1

合计 162


